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第一九一次局務會議紀錄 

時間：八十九年五月十日（星期三）上午八時三十分 

地點：本局六樓東北區會議室 

主席：沈局長世宏                      記錄：孫美良 

出席：洪正中  黃宏維  盤治郎  林雪娥  劉火山  王大鈞  黃天池  謝世傑   

   蔡崇助         楊素娥  吳芳山  吳炳華  趙功亮  于建國  吳滿玲  陳惠珍   

   傅良枝  林文楨  朱九龍  詹炯淵  岳本雄  郭 勇  程樹森  蔡榮永 

   盧啟文  杜同順  謝杰士  王迪莊  雷朝順  游世明  陳浩一  鄭盛聰 

   鄭金寶  許良筆  詹士勳  莊定國  陳秀明  吳錦振  吳賜麟  劉誌卿 

   蔡清村  吳怡賢  梁宏郎   

列席：葉枝清  吳月蓉 

一、獻獎：本局中正區清潔隊博受分隊市民工吳金葉拾金、物不昧,頒發禮券壹仟元以茲 

                          獎勵。 

二、報告本局第一九Ｏ次局務會議紀錄暨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紀錄修正確定。 

三、報告事項 

（一）第一科報告：為行政院環保署於本市設置五處空氣品質監測站，八十九年一至四月空氣 

   品質監測不良站日發生情形及本局未來因應作法，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二）第三科報告：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三）第三科報告：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一、二隊八十九年四月份清理排水溝渠數量統計表， 

   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請溝一、二隊確實掌握進度，在防汛期前完成清疏工作，第三科落實複查並釐清與 

      養工處之權責關係。 

（四）第三科報告：本局八十九年四月份各區清潔隊及衛生稽查大隊清除、告發違規小廣告統 

   計表，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有關大哥大、易付卡停話問題，請第三科協調交通部於本週內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會議研商 

  ，由本人主持。 

 ２本局與警察局清查色情小廣告之統計數據誤差問題，請各隊瞭解並回報第三科。 

 ３請第三科規劃本（五）月辦理每一行政區十％之里進行複查，重新評鑑。 

 ４請第三科與稽查大隊調整提案統計表內容，以當月及累計數據為主，其他內容以節約方式 

  呈現。 

（五）第三科報告：本局「台北髒不讓大搜尋－西門徒步區執行計畫」執行情形，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六）第五科報告：八十九年三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七）第六科報告：本市市容查報案件八十九年二、三、四月份稽查複查情形，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另有關非屬本局權責之事項，應態度委婉轉知陳情人或當事人，並告知權責 

      單位，請各位隊長轉達同仁知悉。 

（八）秘書室報告：有關本局八十九年五月至十二月擬舉辦之大型活動項目乙案，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九）總務室報告：辦理有償撥用北投區湖山段二小段三四二地號國有土地，以供本局設置北 

   投區清潔隊陽明二分隊部使用，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惟請再次評估能否縮短辦理時限。  

（十）環保專線報告：八十九年四月份受理環保陳情案件分析統計結果，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四、討論事項 

 人事室提：有關「本局清潔獎金支給辦法」擬修正為「本局清潔獎金支給要點」乙案，提請 

       討論。 

主席裁示：本次會議暫不討論，另行擇期召會研商。 

五、臨時動議 

（一）政風室吳主任報告：近來有中正區隊隊員辦理薪資轉帳時，利用銀行作業疏失，將九十 

   多萬元轉入個人帳戶後即未再上班，本次事件係由中山區隊吳隊長報局，程序上符合規 

   定，爾後請各位隊長對於同平日生活應予注意，同時帳冊明細亦應確實核對，對於不法 

   情事，主管人員有主動通報之責任，且不應予以庇護，謹提供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三、十 

   四條相關規定「直屬主管長官對於所屬人員，明知貪污有據，而予以庇護或不為舉發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辦理監察、會計、審計、犯罪調查、督察、政 

   風人員，因執行職務，明知貪污有據之人員，不為舉發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主席裁示：請各單位依規定辦理。  

（二）第六科吳主任報告：局長於三月三十日指示，有關垃圾包落地數量，於一個月後應減少 

   五Ｏ％，二個月後應減少二十五％，三個月後應減少至十％以上，經第六科派員稽查， 

   目前已降至五Ｏ％者為中正、松山、南港、內湖、北投等五個區隊，請尚未達到規定之 



   區隊能加強辦理，本科將於下次局務會提報垃圾包專案稽查統計報告。 

主席裁示：請尚未達到標準之區隊繼續加強，亦請第六科持續稽查。 

（三）法制專蔡專員：行政程序法將於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實施，法務部已印製單行本，將送本 

   局一五Ｏ本，因數量有限，將依各單位業務需要酌量分發，請第三、五科轉發各外勤區 

   隊及分隊，並請各單位加強員工法制教育之宣導。 

主席裁示：請主任秘書及專員協調數量分配。 

（四）修車廠王組長懷忠報告：自四月一日起，修護車輛應填具車輛修護申請單，請各隊長轉 

   達駕駛同仁確實填報，以收列管調度效能，並使駕駛同仁瞭解車況及愛惜車輛。 

主席裁示： 

 １請轉知同仁依程序辦理。 

 ２未依規定程序辦理者，請修車廠定期依隊別、車號、駕駛姓名等列冊簽報。 

六、指示事項 

 １垃圾費隨袋徵收各里說明會，除宣導摺頁之發送外，「配合「垃圾費隨袋徵收」注意事項 

  」及「垃圾中資源回收做法指引」請各區隊自行影印分送現場里民。 

 ２種子講師在里民說明會中應依照注意事項中十四點重點順序說明，明確告知市民各項規定 

  例如使用專用垃圾袋盛裝垃圾依規定不得超過容積基準線、專用垃圾袋之材質及強度是堅 

  固牢靠的，請市民放心，但應正確使用勿為節省垃圾費而擠壓垃圾包，以免破裂滴落污水 

  及掉垃圾、銷售專用垃圾袋之便利商店、超市並未標示「專用垃圾袋銷售處」，僅一般商 

  店有標示等；最新版之導摺頁，內容已部份修正、文字酌做調整，請第四科儘速加印，並 

  請各單位主管轉知同仁瞭解。另市長將對市府八萬同仁進行抽測，同仁務必主動積極瞭解。 

 ３各里說明會時間表，請第四科上網公告，倘調整或取消應及時通知。 

 ４已訂五月十二日上午十時於中正區公所舉行垃圾費隨袋徵收專用垃圾袋派樣活動，市長將 



  親臨主持，歡迎同仁踴躍參加；家戶正式發送日期訂五月十五日開始，請第五科細部規劃 

  ，提供發送時間表，公告及上網週知。 

 ５垃圾費袋徵收配套措施中，資源回收日由週收二日週整為週收三日，可尋求日間資源回收 

  站之廣設，以提高日間資源回收量，減少夜間負擔，請第三科瞭解；各焚化廠及掩埋場請 

  各自研究規劃，洽附近高工回收大型廢棄物中如傢俱類復再利用之可行性，目前新竹已有 

  案例，期同仁一起努力落實資源回收工作。 

 ６市區部份地點垃圾落地情況較為嚴重，尤其早、晚困皮箱垃圾外溢情形未能具體改善，除 

  分隊長、領班及巡查員外，可鼓勵一般隊員參與查報，六月份起應加強取締，並請第六科 

  加強稽查，使市民對於七月一日起實施之隨袋徵收政策更具信心。 

 ７請第三科六月中旬起，比照國家清潔週模式，加強宣導，使民眾家戶中垃圾先予清除，以 

  避免七月份隨袋徵收執行時，垃圾量大增，造成垃圾清運作業之負擔及困擾。 

 ８廢車拖吊業務在直屬隊及各區隊的努力下，已恢復常態。請直屬隊針對久未查報及查報後 

  久未拖吊情形，分析統計列入週報及月報中，並列管追蹤，以利各隊交叉查核。 

散會：十時三十分。 

 


